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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說：懲戒、懲處、考績之制度定位 

行政機關公務員體制的運作，需要藉助「懲戒」與「考績」制度來維繫。

「懲戒」係對於公務員涉有違失行為時的制裁、課責，以督促公務員謹言慎

行。至於公務員考績制度，係針對公務人員平時表現加以考核、評比1，於一定

考核期間經過後，就其表現予以總計、評定，並在受評人群體中，定出等第，

以資鼓勵鞭策，以提振公務人員工作士氣與效率。 

 

 前述二項制度原本功能取向不同，界分清楚。但在我國由於過往的實務發

展，為了強化行政機關對於公務員之考核懲處權利，遂在公務人員考績法（以

下簡稱「考績法」）之中，逐步納入平時考核、甚至專案考績等，藉此規定行政

機關對於公務員個別違失行為可以迅速究責，這就是「考績懲處」制度的發展

背景。 

 

 由於同樣可以對公務員違失行為加以課責，「考績懲處」被認為具有實質懲

戒的作用，也瓜分了懲戒制度的功能。但這個由行政部門所建構、運作的實質

懲戒制度，是否抵觸憲法第 77 條賦予司法院為公務員懲戒之最高司法機關之憲

政地位？係本案爭點之一。除了考績懲處，年終考績丁等免職也被質疑具有實

質的懲戒性質，而可能逾越考試與司法權之間的憲法份際。針對以上疑義，以

下分述之。 

貳、公務員懲戒制度的「雙重主體」與「雙軌體制」 

 依筆者的觀察，欲解構我國複雜的公務員懲戒制度，應區分「雙重主體」

與「雙軌體制」二點來切入。所謂「雙重主體」係指我國公務員實質的懲戒

權，係由「司法權」（司法懲戒）與「行政權」（考績懲處）來「分享」。至於所

謂「雙軌體制」則係指我國實質的公務員懲戒體制，原則上存在併行、任選的

二個制度，具體個案究竟循何者來究責，可由長官來選擇。 

 

 「雙重主體」不當然構成「雙軌體制」，不過就我國的體制而言，既是「雙

重主體」，也存在「雙軌體制」，但究竟憲法疑義是否同時存在二者之上？或僅

存於其一？以下分述之。 

                                                 

1 參見考績法第 5 條第 1 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

行、學識、才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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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公務員懲戒之「雙重主體」 

如前所述，我國公務員考績制度原本不涉及個別事件之獎勵或懲處，其後

為強化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之平時考核權，乃於考績法中納入「平時考

核」制度2，亦即當所屬公務員有優良表現或過錯時，得予以獎勵與懲處。獎勵

依情形分別為記大功、記功與嘉獎；懲處則有記大過、記過與申誡。由於考績

法明訂每一申誡、記過、記大過各扣考績總分若干分（於獎勵措施則為加分），

上述獎懲措施除作為年度終了時「年終考績」評分之基礎外，在考績制度中納

入獎勵與懲處之機制，可以彰顯主管長官就個別事件之監督、考核權，強化領

導統御之體系，以促進行政效率。 

 

「平時考核」賦予主管長官獎勵與懲處權，固然可強化指揮、監督，卻仍

有部分意見認為獎懲最多僅止於記大功一次或記大過一次，對於情節重大之功

過不足以反應其應得之榮譽與責任。是以乃再度修正考績法，納入「專案考

績」制度，當公務員有重大功過時，便可經由此一制度予以一次記二大功或一

次記二大過免職之獎懲。從此我國考績制度便含有「年終考績」（建立在「平時

考核」的基礎之上）與「專案考績」二部分，前者為例行性的定期考評（但

「平時考核」得隨時為之），後者則針對個別重大功過事件。 

 

  「專案考績」制度之設滿足了欲進一步提昇主管長官指揮監督權的想法，

但也帶來了諸多法理上的疑惑。首先，專案考績既然係針對公務員之重大功過

而設，其中在記二大過免職部分，已涉及行政機關於具體事件中對於公務員違

法、失職行為之重大制裁，應為實質懲戒措施3。發展至此，我國公務員懲戒制

度形同分別由司法機關（公懲會，其後改制為「懲戒法院」）與行政機關（考績

懲處部分）掌理，塑造了我國公務員懲戒之「雙重主體」制度。 

二、我國公務員懲戒之「雙軌體制」 

 承上所述，考績懲處制度不但讓我國的公務員懲戒體制，呈現「雙重主

                                                 

2 關於我國考績法上懲處制度之發展，請參見拙文，考績懲處之合憲性及其救濟程序，

憲政時代第 25 卷 5 期，2000 年 4 月，頁 54 以下。 

3 參見大法官釋字第 243 號解釋之理由書：「對於公務員所為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

不論其形式上用語如何，實質上仍屬懲戒處分」。其實，免職以外之其他考績懲處措施

既然均是針對個別事件所加諸於公務員的不利益作用，也均與司法懲戒手段有相當的相

似性。至於年終考績評為丁等免職，雖由結果來看亦為上述解釋中所謂的「具有懲戒性

質的免職處分」，但因其非基於公務員某一特定行為，而係針對長期表現，故與本文真

正欲探討的「個案制裁」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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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結構，也呈現各方所指稱的「雙軌制」： 

─司法懲戒：以「懲戒法院」（改制前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據公務員懲

戒法所掌理的司法懲戒，此為公務員懲戒制度的第一軌； 

─考績懲處：行政機關依據考績法所行使的「懲處權」（包含「平時考核」與

「專案考績」），此為公務員懲戒制度的第二軌4。 

 

 前述公務員懲戒的雙軌制，存在於大部分的公務員身上。但政務官因不適

用考績法，因而政務官之究責除了政治責任（去職）外，僅存在「司法懲戒」，

而無考績懲處之可能。 

 

 依據我國的雙軌懲戒體制，主管長官得選擇逕自發動考績法上的「懲處」

機制，或者將案件移送監察院，以發動司法懲戒程序（但機關首長對於 9職等

以下公務員得選擇直接移送懲戒法院）。 

三、「雙重主體」、「雙軌體制」之公務員懲戒係「失當」或「違憲」

的制度？ 

 針對我國上述公務員「雙重主體」、「雙軌」之公務員懲戒制度，質疑聲浪

不斷。首先是認為如此的體制讓行政機關亦擁有懲戒權，侵越了司法院依據憲

法第 77 條所擁有的「公務員懲戒權」。這部分質疑主要是針對「雙重主體」而

來。 

 

 其次，上述的「雙軌懲戒體制」讓主管長官得在「司法懲戒」與「考績懲

處」中擇一，甚至可以在「考績懲處」程序完畢後，復又對當事人發動「司法

懲戒」。如此一來，當公務員有違失行為時，其究責程序的實質組成有多種可

能，成為我國公務員法上的特色與難題。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不能對公務

員重複究責，因此我國便有「司法懲戒」與「考績懲處」雙軌體制的競合規

則。 

                                                 

4 考績法並非考績懲處制度的唯一依據，許多特別法定有特殊的懲處類型，如扣薪、降

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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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法官解釋截至目前為止之見解 

1. 針對「雙重主體」部分 

（1）多數意見：公務員之長官得在「合理範圍內」參與行使懲戒權 

我國司法院曾在釋字第 298 號解釋5與釋字第 491 號解釋指出，我國憲法第

77 條所謂「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並非意謂

公務員懲戒權僅能由司法院（及其所轄法院）直接掌理、行使；在合理範圍

內，得由公務員之長官來行使，以便維持行政機關（長官）之監督權。 

（2）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583號解釋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合理範圍」

不包含免職 

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583 號解釋中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6」指出，「免

職」為公務員懲戒權的「核心範圍」，應保留由司法權行使、「不得讓渡」。換言

之，不得採取「行政機關先作出免職處分，再由司法審判掌理事後救濟」的模

式。 

                                                 

5 釋字 298 號解釋之理由書：「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

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由是可知司法院為公務員懲戒之最

高機關，非指國家對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一律均應由司法院直接掌理。公務員之懲戒

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自得視懲戒處

分之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 
6 許宗力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免職處分應屬司法懲戒權不得讓渡之核心範

圍，如果連核心範圍也可讓渡出去，司法只掌事後救濟，則不僅「合理範圍」一詞盡

失意義，也架空憲法第七十七條保護公務員權益之意旨。 

要之，最嚴重的免職處分保留由司法權自己以司法程序辦理，其他較輕微的懲戒處分，

諸如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等，則交由長官以較迅速之行政程序直接行使，司

法只負責事後救濟的這種懲戒一元化的制度安排，應該最能反映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之

旨意，並且依本席之見，也是體系解釋下，既能尊重憲法第七十七條所預設之價值決定，

同時也可以兼顧到行政指揮監督權需要的最佳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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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雙軌體制」部分：董翔飛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嚴詞批判 

 針對我國公務員懲戒的「雙軌體制」，董翔飛大法官於釋字第 491 號解釋提

出嚴詞批判7，在現行體制下，公務員之長官得選擇發動考績懲處權自行「懲

戒」，或者移送「公懲會」或監察院由外部機關以較緩慢慎重的程序來懲戒。

「何者應送別人懲戒，何者留給自家懲處，亦僅繫於主管一念之間的好惡而

已。如此，機關主管長官豈非成了公務員去留進退之主宰，一手掌控公務員之

生殺大權」。 

 

 在董大法官嚴厲批判的話語背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同屬於公務員懲戒

的可能選項，「考績懲處」與「懲戒」存在明顯的差異，而且往往是「懲處」的

手段較嚴厲，「懲戒」則結果可能較輕微一些。關於這點雖然缺乏明確的論據，

但本文稍後將試著就懲戒與懲處進行手段嚴厲程度的簡單比對。 

（二）聲請人的聲請意旨 

 聲請人之所以認為我國現行考績法違憲，其論據主要如下： 

1. 憲法第 77 條賦予司法院公務人員懲戒權，為關於公務員懲戒之最高司法機

關，因而關於公務人員懲戒制度的立法提案權、制度建構權，應由司法院所單

獨擁有。 

2. 我國現行考績法亦包含有實質懲戒的部分，由於考績法係由考試院提案，就

懲戒制度的建構而言，有侵犯司法權的疑慮。換言之，聲請人固然不排除由行

                                                 

7  摘錄董大法官意見書：「公務人員考績法可否捨此依憲政體制所設計之懲戒法典於不

顧，而自行另訂與懲戒法規定相似之懲戒事由，再予服務機關主管長官以專案考績一次

記二大過予以免職之權。由於兩者事由幾近雷同，致公務人員遇有違法失職情事，究應

依憲法及懲戒法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抑或依考績法由主管

長官以專案考績予以行政懲處，完全由機關首長自己自行決定，此種懲戒、懲處並行制

度，無異予主管長官手握司法懲戒與行政懲處兩個大權，遇有所屬犯有違法或失職情事，

既可送請監察院彈劾或司法院懲戒，亦可留給自己開啟專案考績鍘刀，一次記二大過免

職了事，而何者應送別人懲戒，何者留給自家懲處，亦僅繫於主管一念之間的好惡而已。

如此，機關主管長官豈非成了公務員去留進退之主宰，一手掌控公務員之生殺大權，行

政權膨脹到如此程度，這難道就是吾人所謂的比例原則嗎？主管長官也難道一定要掌握

免職懲處的大權，始能發揮有效的監督嗎？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人民各項權利除必要者

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意旨，可以為如此的解釋嗎？本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僅就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記兩大過免職處分之標準，由銓鈙部定之，未由法律

明定免職處分之構成要件，亦未建立相關程序制度加以保障，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

旨，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以及受免職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則免職

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等予以論斷，而對考績法本身得否訂定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

過免職，以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則未予審理，本席未便苟同，爰提出不同

意見書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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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長官行使懲戒權，但懲戒制度僅得由司法院提案、建構。此可稱之為立

法提案、制度建構層次的「懲戒一元化」主張。 

3. 而就懲戒權的實際運作而言，固然不排除由行政機關共同行使，但不論如

何，不能包含免職的部分。如果將「免職」（或類似的嚴厲懲戒措施）保留由司

法權為第一次決定；而其他的「懲戒」決定則由行政機關先為第一次決定，若

人民不服再來循序提起救濟，可建構出合憲的懲戒一元化制度，避免現行法

下，行政機關能夠操控個別案件走向哪一軌懲戒程序的不合理結果。此可稱之

為個案執行層次的「懲戒一元化」主張。 

4. 考績法上年終考績丁等免職的決定，得以公務員重大違失行為為依據，聲請

人特別針對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4 款「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

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於聲請書指出，考績丁等處分亦

係對於重大違失行為、具有懲戒義涵的決定。且若吾人考量公務員懲戒制度上

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依據該原則，公務員懲戒制度主要並非在於

就個別違失行為分別加以究責、制裁，而係藉由各該相關行為，整體觀察，以

判斷當事人之人格圖像，並藉此判斷當事人是否仍適任公務員8。如此一來，公

務員考績制度（尤其是考績丁等之決定）所為者，與懲戒制度之內涵幾乎相

同，均係綜合觀察後判斷當事人之適任性。由此更可證實，我國公務員考績丁

等免職制度，亦侵越了司法院所掌理的公務員懲戒權。 

（三）依據憲法第 77 條懲戒制度「建構權」由司法院單獨擁有？ 

 如前所述，聲請人主張，我國公務員懲戒制度之建構，應由司法院提案、

統籌，考試院不得參與。既然我國憲法不排斥由行政機關長官參與行使「公務

員懲戒權」，則究竟行政機關長官行使懲戒權應循何種程序、其種類與效力為

何，凡此等等之規範均以對於行政機關運作有高度瞭解為前提。因此本文認

為，公務員懲戒權若容許分別由司法審判與行政機關行使，此二部分可視為二

個制度體系，無須將之全部整併為單一的司法體系。此二制度體系之建構權分

別獨立，並非僅有司法權單獨擁有。 

 

 若將司法懲戒與考績懲處勉強整併為一個體系，由於前者偏重於司法審

判，後者則具有行政內部考核的特性，彼此將難以兼容。 

（四）源自於憲法第 77 條的懲戒一元化？ 

 如前所述，目前司法懲戒、考績懲處，均可達到公務員懲戒之目的，且個

                                                 

8 劉建宏，「公務員懲戒制度上『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之研究」，司法院 102 年專題研

究計畫案委託研究報告，臺北，司法院，103 年，頁 17 以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

度訴字第 10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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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究竟採行何者作為究責之手段，行政機關長官擁有事實上之選擇權，這就

是所謂的「懲戒雙軌體制」現況。 

1. 「懲戒雙軌體制」所引起的問題 

（1）「懲戒」、「懲處」之決定主體與程序嚴謹度有別 

相較於司法懲戒程序以「懲戒法院」（改制前之「公懲會」亦同屬法院）為

審判主體，其所遵循之審理程序、舉證責任分配法則等，均較嚴謹；且在擇定

懲戒措施時，懲戒法院可能較為審慎。 

（2）「懲戒」、「懲處」責任輕重可能不一 

 舉例而言，吾人若選定涉及「誣控濫告」之懲戒事件，可檢索得改制前公

懲會 93 年度鑑字第 10274 號公懲議決書，該事件最終僅對被付懲戒人記過 2 次
9；反之，以「誣控濫告」檢索保訓會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則有頗多案件當

事人因誣控濫告基於考績程序被免職，例如保訓會 108 公審決字第 385 號復審

決定書（丁等免職）、保訓會 106 公審決字第 164 號復審決定書（丁等免職）、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875 號判決（丁等免職）。雖然以上案例取樣有

限，尚不能作為充分證明，但似可作為某種趨勢之跡象，值得進一步關注。 

2. 懲戒制度雙軌體制是否踩了憲法的紅線？ 

 當初在公務員懲戒法之外，另行創設「考績懲處」制度，其中一項重要因

素係效率。為了讓涉有違失行為之公務員能夠儘速予以懲戒，回應社會公眾期

待，有鑑於司法懲戒制度程序較為緩慢，乃於考績法中增訂了「懲處」制度

（包含平時考核、專案考績）。此一制度創設後，由於程序簡易，且行政首長對

於考績程序有主導權，因而在所有的「實質懲戒事件」中，考績懲處「市佔

率」非常高，幾乎到了讓人要為司法懲戒是否可能被閒置而擔心的地步。 

 

 但考績懲處不論是考績委員會的組成比例、審議程序等面向，均仍存在疑

慮。尤其相對於較嚴謹的「司法懲戒」程序，對比更是明顯。而且此二程序的

採擇，繫於主管長官的程序裁量，使得廣義的公務員懲戒從程序到實體，均缺

乏較穩定運作的輪廓。尤其「考績懲處」決定亦屬於考績決定，某種程度享有

爭訟機關所賦予的判斷餘地。如此一來，考績懲處決定若有錯誤，不當然能夠

                                                 

9 由於實務上行政機關傾向選擇「考績懲處」制度作為究責之程序，因而以「誣控濫告」

為關鍵字搜尋公懲會之議決書，所獲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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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訟程序中獲得救濟。 

 

 為了避免我國公務員在面臨違失行為究責時，存在過大的程序與實體變

數，本文傾向於認為，我國「懲戒雙軌體制」已然逾越憲法容許的範圍。其所

觸犯的憲法誡命，包含「人民服公職權利之保障」以及「平等原則」。因為前述

懲戒雙軌體制無法確保公務員於有違失行為、面臨懲戒究責時，能夠受到全然

合理的對待。此一制度也無法確保，相同案件不論是經由司法懲戒，或經由考

績懲處程序，能獲得相同的程序與實體對待。 

（五）「專案考績免職」制度未能謹守合理範圍之界線，有違憲疑慮 

 承前所述，我國考績懲處制度存有組織、程序等制度疑點，於此情況下，

若賦予考績懲處制度「一次記二大過（免職）」的權限，對公務員將帶來較大的

侵害身分權益之風險。這樣的高度風險，使得專案考績免職制度，已然逾越行

政機關參與行使懲戒權的合理範圍，而有違憲疑慮10。為了使公務員在實質的

懲戒事件中獲得充分程序與實體保障，應將嚴重衝擊服公職權利的「一次記二

大過免職」處分，從考績懲處制度中移除。「專案考績免職」等嚴重衝擊人民服

公職權利之處分，應改歸由司法機關作出第一次決定。 

參、「考績丁等」處分是否為「實質懲戒」？並因而侵越

司法懲戒權？ 

 接下來應討論的重點是，我國考績制度中「丁等」（免職）之決定，性質上

是否為實質懲戒？並因而侵越了屬於司法權？ 

一、考績制度的本質 

 所謂考績，係由公務員之上級監督長官每隔特定期間，針對工作績效、服

務表現、操行品德、學識能力等指標，進行考核評價，以作為升遷、調任等之

依據。 

 

 考績制度可以使表現優良之公務員受到鼓舞，並督促表現不佳的公務員改

進，且可強化長官領導統御之能力。 

                                                 

10 詹鎮榮，公務員懲戒與行政懲處制度整合之研究，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委託研究，

2013 年，頁 7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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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績決定是建立在長時間的觀察、考核的基礎上，而非僅依憑特定事件即

作決定。正因如此，當事人若不服考績決定提起爭訟時，爭訟決定機關無法立

於長官立場、重新檢視當事人受考核期間的表現，考績決定因而往往擁有某種

程度的判斷餘地，同時，爭訟機關對於考績決定之審查密度也將適度降低11。 

二、聲請意旨：我國「年終考績」包含懲戒的元素 

聲請人主張，我國現行考績制度其實已經涉入了懲戒的元素，逾越考績與

懲戒的界線。因為我國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有關考績丁等之要件12，每一款皆

涉及個別違失行為，已經屬於個別行為之究責機制。 

 

聲請人特別指出，依據懲戒法上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公務員懲戒

制度主要並非針對個別違失行為一一究責，分別論處其懲戒責任。而係綜合觀

察個別行為，整體性的呈現當事人之人格圖像，以判斷當事人是否仍適任公務

員。我國考績制度亦具有此種時間區段內之行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特性。 

 

既然考績與懲戒在運作上有如上類似之處，再加上考績丁等者應予以免

職，其法律效果與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司法懲戒之撤職相近，因而

聲請人認為，我國考績法上之年終考績丁等處分，亦屬於實質的懲戒。 

 

而聲請人於前文已經主張，我國懲戒制度僅得由司法院建構，因此依據考

績法的年終考績丁等既然具有實質懲戒的性質，考績法此一部分也逾越司法、

考試兩權份際。 

                                                 

11 Ulrich Battis, Bundesbeamtengesetz, 4. Aufl., 2009, § 21, Rn. 12. 作者認為，法院所能審

查者，主要係考績決定所依據之事實有無錯誤，有無違背一般之評價標準，有無摻雜不

相關之考量因素等。 
12 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 

二、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 

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有確實證據者。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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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績丁等處分性質之釐清 

（一）年終考績不得僅以個別行為或事件為依據 

如前文所述，（年終）考績是一年一度，針對公務員工作績效、服務表現、

操行品德、學識能力等指標之整體評價，並非僅考量單一個案或違失行為。在

考績法的框架下，若係針對單一個案或違失行為，應藉由專案考績或平時考核

程序來處理。 

（二）應將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各款「合憲解釋」為公務員綜合表現之描述 

至於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有關考績丁等要件之各款規定，確實含有強烈的

個案違失行為之描述用語。但本文認為，這一方面是我國過往長年來考績實務

（考績可取代懲戒）之反應，再者也是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491號解釋，要求免

職之要件應由法律自行為明確規定，立法者所選擇的「明確規定」用語。 

 

總之，本文認為我國考績制度不應受到現行考績法前述用語的影響，而質

變為個案違失行為之懲戒。反而應在修法前，將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共 4款之

規定，藉由「合憲解釋」認為係公務員年度內各項表現總體評量，究竟應達到

如何負面程度才構成免職要件之抽象描述。 

（三）即使懲戒法採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年終考績之屬性仍非懲戒 

至於我國懲戒法制受德國影響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在具體個

案究責時，決定懲戒手段之考量方式，與個案年終考績決定類似，聲請人便認

為我國年終考績丁等處分具有實質懲戒之性質。本文認為，前述推論稍顯跳

躍。事實上考績與懲戒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所考量的基礎事實截然不同： 

─懲戒：個別違失行為，或具有時間緊密或手段目的等關連性之數項違失行

為。 

─考績（年終考績）：針對被考核人一年來各項服務表現等指標。 

 

 以下舉保訓會 106公審決字第 78號復審決定書為例，本案當事人被認為符

合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第 4款「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

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看似個別違失行為之指控，但吾人檢視本案

復審決定書之內容將發現，本案並非針對個別違失行為而作成考績丁等處分，

而係綜合評量全年度各項考核指標之結果：「復審人係仁愛分隊警佐二階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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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04年各期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錄等級，除

品德操守項目等級 1次為 D級外，其餘項目等級多為 B級或 C 級；單位主管綜

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欄記載：「救災認真，遇事輕佻，浮躁不成熟，不肯認

錯，正視錯誤。」其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嘉獎 35次、記功 1次、申誡 1次及記

大過 1次，全年無事假、病假、遲到、早退之紀錄，曠職 2小時；直屬或上級

長官評語欄記載：「工作能力尚可，品德操守不佳，個性易衝動，缺少自我反

省」；備註及重大優劣事實欄記載：「104年以網際網路張貼文章供人觀賞猥褻

影像，經判緩刑確定；期間又犯竊盜罪，偷取同仁財物。」其直屬長官王分隊

長，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列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項細目之考核內容，併

計其平時考核獎懲次數所增減之分數後，綜合評擬為 69分，經復審人之單位主

管，遞送該局考績委員會初核，並通知復審人及王分隊長列席陳述意見，以復

審人前於 100年 10 月涉犯妨害性自主罪、103 年 3月涉犯網路散布猥褻影像

罪、恐嚇罪、強制性交罪、妨害秘密罪，仍未能記取教訓，節制言行；復於

104年 6 月 21日進入同分隊隊員李○○寢室竊取金錢，涉犯侵入住宅竊盜罪，經

臺灣高等法院同年 12月 30日 104年度上易字第 2485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壹仟元折算壹日確定在案；又於 104年 9月在高雄發生

與人鬥毆等連續犯行之事由，爰決議依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第 4款規定，將復

審人 104 年年終考績改列丁等 59分，局長覆核，仍維持 59分。據上，復審人

身為公務人員，一再言行逾矩，於 104年考績年度內，侵入同分隊同仁寢室竊

取現金，犯行事證明確，經法院論罪科刑，且未予緩刑，難謂其損害公務人員

聲譽不嚴重，其行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公務人員應誠實清廉，謹慎

勤勉之規定，並該當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第 4款所定，品性不端或違反有關法

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之考績丁等要件，洵堪認

定，基市消防局辦理其 104年年終考績，予以考列丁等免職，洵屬於法有

據。」 

（四）年終考績制度可包含汰除的機制 

 年終考績丁等處分之屬性若非懲戒，其性質為何？本文認為，其性質應為

公務員定期考核機制所包含的「汰除機制」。考績制度是公務員服務表現、績效

考核的重要工具，也是提振機關效能，激勵公務員工作態度的重要機制。在快

速變化、強調終生學習的社會，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不能僅是「沒有違失行

為」，而更應強調「工作態度」與「績效」。 

 

 對於績效不佳、工作態度消極，如果情況嚴重，已經高度影響機關正常運

作，應該保留經由年終考績制度予以汰除的可能性13。現行考績法第 6 條第 3

                                                 

13 張瓊玲，公務人員考績法中淘汰機制演進之探討，中國行政評論，第 20 卷第 1 期，

2014，頁 47；蔡秀涓，績效不佳員工之處理：政府管理者觀點，2005，頁 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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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事由，即是為了落實此一目的。換言之，對於公務員的管理考核，不能

僅從「保障」的角度出發，執著於「只要沒有重大違失行為就不應免職」。但年

終考績丁等標準，究竟應如何設定？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為了避免被批評規

範不明確，立法者制定了現行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各款事由。這些事由雖不至

於太抽象，但更像是在描述個案違失行為，而不是一個經由年度考核，績效不

佳、工作態度惡劣的公務員。如前所述，即使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有如此引起

誤解的文字，仍不至於使年終考績成為懲戒制度。在修法前，應經由「合憲解

釋」使考績法第 6 條第 3 項各款規定，作為年度長期考核公務員表現之標準。 

 

 如前所述，年終考績丁等免職是行政機關所必須擁有之汰除機制，且由於

其係依據長時間各項表現之綜合判斷，難以由法院為第一次之決定。因而，現

行考績丁等制度整體而言合憲。但應在判斷標準、判斷程序、當事人實體與程

序保障等各方面進一步強化。 

肆、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主要論點如下： 

1. 針對懲戒一元化及考績懲處權行使之合理範圍： 

（1）我國公務員懲戒制度分別由司法機關（公懲會，其後改制為「懲戒法

院」）與行政機關（考績懲處部分）掌理，塑造了我國公務員懲戒之「雙重主

體」制度。考績懲處若謹守份際，維持在合理範圍內，仍屬合憲。 

（2）依據我國的雙軌懲戒體制，主管長官得選擇逕自發動考績法上的「懲處」

機制，或者將案件移送監察院，以發動司法懲戒程序（但機關首長對於 9職等

以下公務員得選擇直接移送懲戒法院）。 

（3）本文傾向於認為，我國「懲戒雙軌體制」已然逾越憲法容許的範圍。其所

觸犯的憲法誡命，包含「人民服公職權利之保障」以及「平等原則」。因為前述

懲戒雙軌體制無法確保公務員於有違失行為、面臨懲戒究責時，能夠受到全然

合理的對待。此一制度也無法確保，相同案件不論是經由司法懲戒，或經由考

績懲處程序，能獲得相同的程序與實體對待。 

（4）本文認為，公務員懲戒權若容許分別由司法審判與行政機關行使，此二部

分可視為二個制度體系，無須將之全部整併為單一的司法體系。此二制度體系

之建構權分別獨立，並非由司法權單獨擁有。 

（5）我國考績懲處制度存有組織、程序等制度疑點，於此情況下，若賦予考績

懲處制度「一次記二大過（免職）」的權限，對公務員將帶來較大的侵害身分權

益之風險。這樣的高度風險，使得專案考績免職制度，已然逾越行政機關參與

行使懲戒權的合理範圍，而有違憲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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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年終考績丁等： 

（1）年終考績丁等免職是行政機關所必須擁有之汰除機制，且由於其係依據長

時間各項表現之綜合判斷，難以由法院為第一次之決定。因而，現行考績丁等

制度整體而言合憲。但應在判斷標準、判斷程序、當事人實體與程序保障等各

方面進一步強化。 

（2）考績法第 6條第 3項有關考績丁等要件之各款規定，確實含有強烈的個案

違失行為之描述用語。這一方面是我國過往長年來考績實務（考績可取代懲

戒）之反應，再者也是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要求免職之要件應由法

律自行為明確規定，立法者所選擇的「明確規定」用語。在修法前，應將考績

法第 6條第 3項共 4款之規定，藉由「合憲解釋」認為係公務員年度內各項表

現總體評量，究竟應達到如何負面程度才構成免職要件之抽象描述。 


